
 

国家安全立法进一步意见 

 

1. 香港律师会知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21 日发表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国安法》）的草案内容说明（《说明摘要》）。

香港律师会就上述发表以下意见。 

 

2. 《说明摘要》的其中一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将会指定现任或前任，在

法院任何层级的裁判官和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我们关注此指

定法官程序，将赋予行政长官监察及影响司法机构的权力。这程序（或公众对此

程序产生的观感）会损害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香港作为一个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的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石，不容削弱。 

 

3. 我们深信，以上指定法官程序，只应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建议，而在指定

前任法官的情况下，更须符合《基本法》第八十八和第九十二条的要求。终审法

院首席法官在合适的情况下应获得咨询。一直以来的惯例是，行政长官在委任法

官和司法人员时，应根据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建议行事。《国安法》应依循此

惯例。 

 

4. 内地当局在「特定情形」下对国家安全案件行使管辖权，引起另一关注，因为这

似乎表示香港居民可能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法院的司法程序所管辖。由此产

生就基本人权（包括公平审讯权）是否将可妥善得到保障的疑问。当局急需澄清

这点。 

 

5. 我们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我们在 2020 年 6 月 11 日的《初步意见》中提出的

建议。我们理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必须遵循必要的立法程序以颁布

法例，但若当局在过程中能够咨询草案的各持份者，大众对订立这一条重要法例

过程时的透明度，必然会信心大增，亦可确保《国安法》会按普通法原则引入和

制定，并符合「一国两制」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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